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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赛微微电”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467号文同意注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和华泰联合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赛微微

电” ，扩位简称为“赛微微电子” ，股票代码为“688325”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4.55元/股，发行数量为2,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4.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0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1,35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31%；网上发行数量为57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29.69%。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1,92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与初步询价公告》” ）以及《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876.6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92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58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62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9.69%。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64716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1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国泰君安证裕投

资有限公司，无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有效。联席主承销商已在2022年4月19日（T+4日）之前将全部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

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

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证 裕

投资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

司跟投

80 4.00 59,640,000.00 - 59,640,000.00 24

合计 80 4.00 59,640,000.00 - 59,640,000.00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

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963,630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44,588,616.5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656,370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23,482,383.5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1,580,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863,289,00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4,316,451.18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4月18日（T+3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了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7

末“4” 位数 153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赛微微电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 （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

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2,282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229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81.8341万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7%，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26%，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4.09%。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1,656,370股，包销金额为123,482,383.5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8.63%，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8.28%。

2022年4月19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031866、021-38031868

2、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1

发行人：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9日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日新”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７７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４５８

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

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５８８８ ０８８８

末“

５

”位数

５１３４０

末“

６

”位数

０２０４７５ １４５４７５ ２７０４７５ ３９５４７５ ５２０４７５ ６４５４７５ ７７０４７５ ８９５４７５

末“

７

”位数

２２１７９９７ ４２１７９９７ ６２１７９９７ ８２１７９９７ ０２１７９９７ ４５６２５４３ ７０６２５４３ ９５６２５４３ ２０６２５４３

末“

８

”位数

３５７６２５２５ ２５４２５５３０ ０２３７７２２４ ５９７４８８８５ ４１６５２８５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国能日新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７

，

１９８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国能

日新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日新”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７７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４５８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７３．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５．１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不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８８．６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６７．７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０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７７１．３４９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３５４．６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１３．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５９．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８９７８８８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５６６．６５０３７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

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

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１６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３

，

８５８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０３６

，

２９０

万股。

（二）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

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１５４

，

６００ ５６．７０％ ６

，

４１０

，

３９４ ７０．２０％ ０．０５５５２０４７４６％

Ｂ

类投资者

１２

，

７７０ ０．６３％ ４４

，

７３３ ０．４９％ ０．０３５０２９７５７２％

Ｃ

类投资者

８６８

，

９２０ ４２．６７％ ２

，

６７５

，

８７３ ２９．３１％ ０．０３０７９５３８９７％

总计

２

，

０３６

，

２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１３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８４１３５３６％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

５９４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民生加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民生加银内核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７

、

０１０－５７０６５３０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2022-038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罗平锌电” ）近日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

具的关于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伟与陈*明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平锌电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

杨建兴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2起案件的《民事裁定书》[（2022)云民终542号、543号）]，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9月23日、2021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

告》及《云南罗平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的公

告》，对投资者曾*伟与陈*明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判令公司和杨建兴赔偿损失共计人民币82,477,647.35元和79,217,450.09元的相关诉讼事项及

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081号及2021-089号公告。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1、裁定书（2022)云民终542号

因上诉人曾*伟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云01民初3962号民事裁定，向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曾*伟在本案中无论是基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行为提起的赔偿之

诉，还是因投资关系提起的合同纠纷之诉，均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相符合，原审法院依法驳回起诉并无不

当。 综上所述，曾*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三

十五条、 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七

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裁定书（2022)云民终543号

因上诉人陈*明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云01民初3963号民事裁定，向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陈*明在本案中无论是基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行为提起的赔偿之

诉，还是因投资关系提起的合同纠纷之诉，均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相符合，原审法院依法驳回起诉并无不

当。 综上所述，陈*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三

十五条、 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七

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风险提示及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裁定结果为终审结果， 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

项，如有后续情况，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云民终542号；

2、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云民终543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22-2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2]138号），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将积极推进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工作，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相

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18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2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2-012）。 公司董事会定于2022年4月22日下午14点30分在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

都会花园广场16层总部大会议室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鉴于目前处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为最大限度保障股东、股东代理人

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同时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就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

关注意事项特别提示如下：

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为配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维护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健康安全，减少人群聚集、

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及个人感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选择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如果就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题有任何问题， 均可发送至公司电子邮箱qszy600103@163.com或直接拨打电话

0591-83367773，公司将予以解答。

二、现场参会注意事项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 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务必提前

关注并遵守福建省福州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状况申报、隔离、观察等规定和要求。 根据目前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除带齐相关参会证明资料外，请配合以下事项，敬请公司股东支持和理解。

（一）对现场参会股东采取事前填报《参会人员预先登记表》（详见附件）。

请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于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下午17点前将填写完毕的《参

会人员预先登记表》发送至公司邮箱：qszy600103@163.com，并与公司联系人联系，登记和确认有关参

会信息。 为保障参会人员健康，未在前述时间内完成登记的股东、近14天途经中高风险地区或不符合防

疫要求的股东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该等股东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当天，请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配合工作人员实施以下

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体温测量正常

2、佩戴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口罩

3、完成预先登记

4、行程码和健康码为“双绿码”

5、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福州市除外）

任何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人员，请做好个人防护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保持安全距离，有序

进出会场，所有参会人员就座间隔不得少于1米并全程佩戴口罩。 不符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和要求的人

员，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现场参会股东将按“先签到先入场”的原则入场，以尽量保持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人数在合理范围以内。 公司亦将视会议现场情况，为保护股东权益及有关人身安全，采取必

要临时现场防护措施。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及政策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 请现场参会股东务必在出行前确认最新的防

疫要求。 在股东大会当日，请携带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有效、完整材料，尽早抵达会议现场，配合工作人

员进行身份核对、体温检测、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工作，以确保于会议指定开始时间前完成入场手

续办理，本次股东大会于指定会议开始时间后即停止办理现场入场手续。 未到现场的股东，可通过网络

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三、联系方式

股东如就本次股东大会有任何疑问，可与工作人员联系咨询。

电话：0591-83367773

邮箱：qszy600103@163.com

地址：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层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8日

附件：

参会人员预先登记表

股东名称（或姓名）

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证券账号

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量

参会人员目前所在地（省、市、区）

参会人联系方式（手机）

最近14天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有/无）

疫苗接种（有/无）

行程码和健康码“双绿码”（有/无）

发热症状（有/无）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无）

（福州市除外）

前来参会乘坐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高速)

证券代码：

688799

证券简称：华纳药厂 公告编号：

2022-015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天路28号C7栋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6,008,3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6,008,3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71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71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本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均以现场会议或视频会议形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均以现场会议或视频会议形式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窦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002,822 99.9900 3,907 0.0069 1,653 0.003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002,822 99.9900 3,907 0.0069 1,653 0.003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002,822 99.9900 3,907 0.0069 1,653 0.003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002,822 99.9900 3,907 0.0069 1,653 0.003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002,822 99.9900 3,907 0.0069 1,653 0.0031

6、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002,822 99.9900 3,907 0.0069 1,653 0.003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及2022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002,822 99.9900 3,907 0.0069 1,653 0.003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54,822 99.7740 3,907 0.1587 1,653 0.0673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002,822 99.9900 3,907 0.0069 1,653 0.003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

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案》

2,454,822 99.7740 3,907 0.1587 1,653 0.0673

6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454,822 99.7740 3,907 0.1587 1,653 0.0673

7

《关于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

易确认及2022年度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2,454,822 99.7740 3,907 0.1587 1,653 0.0673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2,454,822 99.7740 3,907 0.1587 1,653 0.0673

9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454,822 99.7740 3,907 0.1587 1,653 0.06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湖南华纳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燕、金焰对议案8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涛、张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5287

证券简称：德才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12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片区电力管廊建设工程土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

同（以下简称“合同一” ）、胶州市李哥庄三屯小学新建项目（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 ）。

●合同金额：合同一总承包合同金额为111,768,464.03元（含税），其中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涉及合同金额为109,055,556.00元（含税）；合同二签约合同价为

179,155,999.99元（含税）。

●合同工期：合同一为185个日历天；合同二为540个日历天。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上述合同的签订预计将对公司当期或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进一

步巩固公司在建筑领域的市场地位与影响力。

●特别风险提示：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

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

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与

胶州市胶东国际机场和临空经济区综合办公室签订的《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片区电力管廊

建设工程土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为承包人联合体成员之一，涉及

合同金额为109,055,556.00元（含税）；收到与青岛新城环湾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胶州市李哥庄

三屯小学新建项目 （施工） 合同》，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为承包人， 签约合同价为179,155,

999.99元（含税）。

一、合同基本情况

（一）合同一基本情况

1、合同主体

发包人：胶州市胶东国际机场和临空经济区综合办公室

承包人：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牵头人）、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体成员）

2、工程名称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片区电力管廊建设工程土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3、工程地点：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

4、签约合同价：111,768,464.03元（含税）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合同价：109,055,556.00元（含税）

5、合同工期：185个日历天，其中设计计划20个日历天，施工计划165个日历天。

6、工程内容：电力管廊工程，新建电力管廊3.1公里土建部分。

7、工程承包范围：

（1）工程设计范围：电力管廊工程，新建电力管廊3.1公里土建部分。

（2）工程设计阶段：根据发包人要求完成本项目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3）工程设计服务内容：本项目工程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相关设计服务。

（4）施工内容：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及缺陷责任期保修。

（二）合同二基本情况

1、合同主体

发包人：青岛新城环湾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承包人：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2、工程名称：胶州市李哥庄三屯小学新建项目（施工）。

3、工程地点：胶州市李哥庄镇沽祥路西侧、南四路北侧、北临南三路

4、签约合同价：179,155,999.99元（含税）

5、合同工期：540个日历天

6、工程内容：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地下停车场13,534.59m2、新建二栋四层教学楼（1#教学楼8,

546.97m2，2#教学楼8,940.01m2）、 新建一栋四层综合楼2,917.63m2、 新建一栋一层风雨操场1,

118.88m2、新建一栋两层食堂2,298.40m2、新建一栋一层多功能厅991.34m2，门卫154.08m2，同时配套

建设室外体育活动场地、道路广场、景观绿化、管网等工程。 地上建筑面积24,967.31m2，地下建筑面积

13,534.59m2。

7、工程承包范围：

本项目位于胶州市李哥庄镇沽祥路西侧、南四路北侧、北临南三路，总占地面积59.52亩，新征建设用

地59.52亩，规划建筑面积38,501.90m2。

二、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合同签订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及市场拓展， 可以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建筑领域的市场地

位与影响力，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

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

面履行。

相关项目利润的贡献尚无法准确预计，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请以公司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片区电力管廊建设工程土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二）《胶州市李哥庄三屯小学新建项目（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安徽徽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

份确权登记工作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份确权登记对象

本公司所有自然人股东及法人股东。

二、集中确权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

方式

（一）集中确权办理时间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工作日的上午 8:30－12：00，下

午 14：00－17:30）。

（二）集中确权办理地点

安徽徽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楼

303 会议室（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

合欢路 26 号）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邓 珺 联 系 电 话 ：

13956976024

� � � � 三、确权登记流程

股东提交办理登记确权相关材料，填

写相关表单， 工作人员审核资料及表单，

核对股东信息，核对无误后，在律师见证

下签字。

本次登记确权为现场确权，并采用分

组分批预约的方式进行，股东登记确权具

体时间由股东与本公司工作人员预约确

定。

本次确权登记资料可前往本公司网

站（网址：www.huidiantech.com）查看

详细公告内容并下载相应资料，如有任何

疑问，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

特此公告。

安徽徽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8 日

安徽徽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确权登记公告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遂宁蓬溪西湖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将

撤销下属遂宁蓬溪西湖路证券营业部。 届时遂宁蓬溪西

湖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迁移至遂宁德水中路证券

营业部。

整体迁移后，您的客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

码、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

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详见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官网

（

https://www.ciccwm.com

）公告或咨询：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

95532

（二）遂宁蓬溪西湖路证券营业部：

0825-5430377

（三）遂宁德水中路证券营业部：

0825-2285488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9日


